
114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繳費與貸款相關訊息 

一、學雜費繳費單列印及繳費期限 

(一)本校不寄發繳費單，並於學校首頁「學雜費入口專區」公告繳費期限與相

關注意事項。  

(二)請同學 114年 8月 5日起至本校首頁「學雜費入口專區」→點選「點我入

繳費單列印系統」→登入帳號、密碼後，自行下載繳費單，並檢核姓名、學

號，以免誤繳他人學費。 

(三)學雜費繳費期間:114年 8 月 5日至 114年 9月 1日。 

 

※ 請注意繳費期限 ※  (信用卡、超商因受款項入帳限制-逾期無法繳費)，

逾期:請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繳納 、ATM繳費、郵局或金融機構以匯款繳

納。 

(四)另代收 114 學年度「學生會費 600元」， 請(五專一至三年級)同學下載列

印 2張繳費單繳費方式 

 

二、繳費方式 

(一) 請持單(學雜費繳費單)至 

(1)全省彰化銀行繳費。 

(2)各地便利商店( 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超商)繳繳費。 

(二) 匯款繳費-請以(學生為繳款人及使用:萬用帳號)，以利銷帳核對查核。 

(三) 使用 ATM繳費(萬用帳號 = 學生銷帳編號)。  

(四) 由學費入口網以信用卡繳費或使用網路 ATM 繳費(萬用帳號=銷帳編號)。  

(五) 繳費單產生收款 QR Code，繳款人使用行動裝置 App即時掃碼付款。 

＊＊不論採用何種方式繳費請妥慎保管收執聯以備查驗。  

 

三、就學貸款 

(一) 請先上網至「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專區」填寫申請書，至指定分行對

保，再繳交收執聯給學校。 

(二) 若曾辦理學貸且符合線上續貸資格者，無需至分行對保還可免收對保手續

費 100元。 

(三) 辦理貸款可加貸書籍費 3000 元，校外住宿可加貸住宿費，另外可加貸生

活費(2 萬~4 萬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。 

※辦理就學貸款之學生，請於開學當天一定要攜帶已向台北富邦銀行辦理完成

之貸款撥款通知書及繳費單，一併先行交到學務處課指組(林淑芬老師)，完

成註冊手續。 

 

四、 ＊＊提醒同學:繳費單(繳費證明單)不同繳款方式入帳時間會有所差異，為維護    

您的權益請務必保留繳費證明收據至少六個月以備查帳。 


